
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2021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

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 2021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

开，会议应到委员 3 名，实到委员 3 名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的要求，合法有效。会议由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世明先生

主持，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

案》。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变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作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

机构，审计费用为 315万元（其中财务审计费用 280 万元，

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5 万元）。 

审计委员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专

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

充分了解和审查，认为其具有机构独立性，能够满足公司对

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，项目成员具备相应的执

业资质和胜任能力。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能够

保障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完成。公司本次变更会

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

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系《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一

次会议决议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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